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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城市总体规划文本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适应青岛市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适应青岛市市区行政区划的调整，有效地

指导城市建设，根据建设部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的工作要求，青岛市人民政府 1994 年第 29

次常务会议决定，对一九八四年一月五日国务院批复的《青岛市城市总体规划（1980 年-2000

年）》进行修订。 

  第二条 规划依据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３、《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４、《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５、《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规划工作的通知》(国发[1996]18 号文) 

  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J137-90 

  ７、建设部《城市规划编制办法》 

  ８、《青岛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九个五年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纲要》 

  ９、《青岛市城市总体规划（1980 年-2000 年）》及其调整补充意见 

  １０、《青岛市城市总体规划纲要（1995 年－2010 年）》 

  第三条 规划指导思想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重视自然人文环境、节约土地淡水资源、

优化用地布局结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城市综合效能，按照"追求现代功能、鲜明地

方特色、保护自然风貌、建设国际名城"的原则，把青岛市建设成为一个具有较强的吸引辐

射能力、较高的环境质量、完善的基础设施条件和深刻的文化内涵的可持续发展的生产、生

活空间。  

  第四条 规划期限为 1995 年－2010 年。近期建设规划期限至 2000 年，远景规划展望至

二十一世纪中叶。 

  第五条 城市规划区的范围确定为青岛市市区和青岛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因城市发展需要

实行规划控制的区域。总面积为 1946.22 平方公里，其中城市市区面积 1316.27 平方公里，

实行规划控制的区域面积为 629.95 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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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条 在城市规划区范围内进行的一切建设，必须按照总体规划由青岛市人民政府城

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实施统一的规划管理。在城市规划区外市域范围内的规划和建设应以

《青岛市城市总体规划》为指导。  

 

                第二章 城镇体系  

 

  第七条 青岛市行政区域由市区的七个区和五个县级市组成，总面积为 10654 平方公里，

规划城镇发展战略是：继续完善"一个中心城市和五个次中心城市"的城市群发展格局，充分

发挥中心城市的吸引辐射作用，强化次中心城市的分工协作职能，相对集中地发展重点城镇。 

  第八条 城镇体系发展的总体目标是：把青岛市建成一个城镇布局结构合理、职能分工

明确、基础设施配套完善、城乡协调发展的具有良好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机制的城镇网络

体系。 

  第九条 市域规划人口规模 2000 年控制在 720 万以内，2010 年控制在 750 万左右。城

镇化水平 2000 年达到 50%，2010 年达到 60%。 

  第十条 城镇体系等级结构规划分为中心城市、次中心城市、重点城镇、一般城镇四级。

中心城市１个，次中心城市 5 个，重点城镇 37 个，一般城镇 91 个。 

  第十一条 中心城市以青岛市市区为主组成，是青岛市行政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

心。次中心城市以青岛市行政辖属的即墨、胶州、胶南、平度、莱西市市区为主组成，其中： 

  即墨──规划城市人口规模 25 万人，用地规模 30 平方公里。规划主体功能为吸收中心

城市工业扩散，重点发展机械、传统工艺品制造和对外贸易，建成一定规模的商贸集散中心。 

  胶州──规划城市人口规模 30 万人，用地规模 35 平方公里。规划主体功能为利用交通

便捷、乡镇企业发达的优势，大力发展机械、建材、食品加工和仓储运输业。 

  胶南──规划城市人口规模 25 万人，用地规模 30 平方公里。规划主体功能为加强纺织

机械工业，加快发展食品饮料、海洋捕捞、海水养殖、海洋化工、修造船及旅游度假业。 

  平度──规划城市人口规模 30 万人，用地规模 35 平方公里。规划主体功能为食品和农

副产品加工，机械和矿产建材行业，以及历史文化旅游业。 

  莱西──规划城市人口规模 25 万人，用地规模 30 平方公里。规划主体功能为发展农副

产品加工及化肥工业等。 

  重点城镇以中心城市和次中心城市周围的重点发展的建制镇驻地组成，规划城镇人口规

模 3～5 万人，为地域城镇发展的集聚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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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城镇以现有建制乡镇驻地为主组成，规划城镇人口规模 1 万人左右，为促进城乡协

同发展的纽带。 

  第十二条 城镇体系生态环境规划形成以"山、水、路"为构架的空间布局。即以东南的

崂山山脉、西南的大小珠山、铁镢山山脉、北部的大泽山山脉为主体，形成山林生态区。以

大沽河、胶莱河等河道两侧的绿化为主，构成绿色水系网络。以海岸线、沿海岛屿和近岸海

域为主体，组成蓝绿交融的空间环境线。以青黄公路、烟青公路、308 国道、204 国道、青

威公路、309 国道、环崂山风景区公路等两侧的林带为主，构成生态绿化带。 

  第十三条 城镇旅游体系规划形成十二个景区：(1) 主城南部海滨景区，主要功能为海

滨城市观光、购物、娱乐和海上观光。(2)主城东部海滨及石老人景区，主要功能为海洋娱

乐、度假、会议、购物、特色餐饮和商务旅游。(3)崂山景区，主要功能是海上名山观光、

保健养生旅游和度假。(4)沿海诸岛景区（指青岛近海分布的各海岛），主要功能是海上游

览观光。(5)鹤山景区（指即墨鹤山、温泉及附近海滨），主要功能为度假、休疗养及地区

性观光。(6)田横岛景区，主要功能为文化观光及海岛度假。(7)马山景区，主要功能是地质

科技旅游及娱乐。(8)大泽山景区（指大泽山及天柱山魏碑），主要功能是文化观光、旅游。

(9)薛家岛景区，主要功能是海上娱乐、商务旅游、度假。(10)小珠山大珠山景区，主要功

能是旅游观光。(11)琅琊台景区（指琅琊台及附近海滨、斋堂岛、沐官岛），主要功能是历

史文化观光、旅游度假。(12)灵山岛景区，主要功能是海上观光、旅游度假。崐 

  第十四条 市域重大基础设施规划 

  １、规划积极开发市域内的淡水资源，加固现有水库，抓紧完成大沽河三座中型险库的

加固处理。新建扩建中小型水库，增加水库调蓄能力。适当开采地下水，加强大沽河中下游

水源地的保护，兴建大沽河地下水库，利用汛期降水补源。统一调配产芝水库、尹府水库、

大沽河水源地、吉利河──陡崖子水库的水源，保证近期供水条件。2000 年以后，积极争

取跨流域调水工程的实施，规划建设胶南铁东水库，预留滨海线调水工程的建设条件。 

  ２、规划扩建黄岛电厂三期工程和青岛电厂二期工程，在红岛新建燃气发电厂。在即墨、

胶州建设 500 千伏变电站，争取尽早将山东 500 千伏电网引至青岛，补充青岛电源不足。在

市域范围内、城市规划区外，规划新建 220 千伏变电站6 座，110 千伏变电站 6 座。 

  ３、依据国家国道主干线和山东省公路干线网规划，逐步实现以高速公路和一级汽车专

用公路为骨干的、以二级公路和三级公路为主要联系功能的市域公路网系统。公路干线网主

要由青黄公路、204 国道、外环公路、济青公路、烟青公路、青德公路、青威公路、青泰公

路、青日公路、莱潍公路组成。五个次中心城市均通过高速公路或一级汽车专用公路与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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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和省公路干线网相连接，重点城镇通过二级公路或二级以上公路与市域公路干线网相连

接。一般城镇通过三级或三级以上公路相连接。 

  ４、市域铁路由胶济、蓝烟、胶黄、胶新、德龙和莱潍铁路形成连通五个次中心城市的

铁路网络，并由蓝烟和胶新线组成规划的国家南北第五通道青岛段。沿济青高速公路南侧远

期预留济南至青岛的高速铁路线、场。  

  ５、市域港口布局以青岛港（老港区、前湾港区、黄岛油港区）为中心港，并与崂山沙

子口港、即墨鳌山卫港、胶南大湾港、胶州营房港及其它中小型地方港和专业港共同组成市

域港口群。  

           第三章 城市性质、主体功能与发展目标  

 

  第十五条 规划城市性质是：中国东部沿海重要的经济中心和港口城市，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和风景旅游胜地。 

  第十六条 规划城市主体功能是：以港口为主的国际综合交通枢纽；国际海洋科研及海

洋产业开发中心；区域性金融、贸易、信息中心；国家高新技术产业、综合化工、轻纺工业

基地；旅游、度假、避暑、文化娱乐中心。 

  第十七条 城市发展目标由总目标和分目标组成。 

  １、城市发展的总目标是：力争到本世纪末，把青岛建设成为山东和沿黄地区最大的对

外经贸、金融、信息中心和对外交通枢纽，初步展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的雏形。在此基础

上，再经过 l0 年左右的努力，把青岛建设成为以港口贸易为主要特色的经济繁荣、科教发

达、环境优美、文明富裕、功能完善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 

  ２、城市发展的分目标是： 

  (1)�经济目标：发展成为环渤海地区和东北亚经济圈中重要的经济中心和贸易口岸之

一；辐射能力较强的资金流、信息流、物资流集散中心；实力雄厚的海洋科学城；综合经济

实力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国内生产总值 2000 年达到 1150 亿元，2010 年达到 3000 亿元，产

业结构和就业岗位结构进一步优化，第三产业所占比重 2000 年超过 41%，2010 年超过 50%；

科技含量进一步提高，形成与国际经济接轨的开放型经济格局。  

  (2)生活目标：逐步提高生活水平和质量，改善居住条件，人均居住面积 2000 年达到 9

平方米以上，2010 年达到 12 平方米，住宅成套率达到 95%；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基本形成

社区服务网络和高效、安全、便捷的交通、通讯系统；建立充足的城市生活供应基地；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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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居民创造舒适的生活空间。 

  (3)环境目标：逐步提高城市环境质量、降低环境污染，工业废气净化率、废水处理率、

废渣处理率、生活垃圾处理率 2000 年达到 90%以上，2010 年达到 100%；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2000 年达到 7 平方米，2010 年达到8 平方米以上，绿化覆盖率 2000 年达到 35％，2010 年

达到 40%；完善城市基础设施网络；保护好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城市格局、建筑风貌和文物

古迹；形成良好的城市景观环境和生态环境。 

  (4)社会事业目标：基本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提供充足的城市

就业岗位，公共设施无障碍设计率 2000 年大于 50％，2010 年大于 70%；加强科、教、文、

卫、体建设，使每万人拥有医疗机构数 2000 年大于5 个，2010 年大于 6 个，医疗床位数 2000

年大于 90 床，2010 年大于 100 床，建立市、分区、社区三级文化、医疗、体育设施网络；

不断改善科研、教育设施条件；形成比较完善的城市社会事业发展载体。 

 

 

                 第四章 城市规模  

 

  第十八条 2000 年城市实际居住人口为 220 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 170 万人），2005

年城市实际居住人口为 256 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 194 万人)，2010 年城市实际居住人口为

310 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 228 万人）。 

  第十九条 2000 年建成区建设用地控制在 206 平方公里以内，人均城市建设用地 93.6

平方米。2005 年建成区建设用地控制在 230 平方公里以内,人均城市建设用地 89.8 平方米，

2010 年建成区建设用地控制在 266 平方公里以内，人均城市建设用地 85.8 平方米。 

 

              第五章 城市总体布局结构 

 

 

  第二十条 城市总体布局结构规划以胶州湾东岸为主城，西岸为辅城，环胶州湾沿线为

发展组团，形成"两点一环"的发展态势。主城和辅城规划为城市相对集中发展的区域，环胶

州湾的六个发展组团规划为城市适度分散发展的区域，形成"相对集中与适度分散"相结合的

城市组织结构关系。 

  第二十一条 主城以市南区、市北区、四方区、李沧区、城阳区中心城区（城阳、流亭）、



 7 

崂山区中心城区（高科技工业园区）和环崂山的沙子口、王哥庄、惜福镇、夏庄为主组成。

规划建设用地面积 192.5 平方公里，实际居住人口 230 万人，人均建设用地 83.7 平方米。

规划主体功能为全市的行政、文化、科教、旅游、居住中心；资金流、物资流、信息流集散

中心；集约化现代工业和高科技产业区。 

  主城结合行政区划规划为六个分区和四个发展组团，即：市南分区、市北分区、四方分

区、李沧分区、高科技工业园分区、城阳中心城区分区和沙子口组团、王哥庄组团、惜福镇

组团、夏庄组团。 

  第二十二条 辅城以黄岛区中心城区为主组成。规划建设用地面积 54 平方公里，实际居

住人口 60 万人，人均建设用地 90 平方米。规划主体功能为居住、港口贸易、大型临港产业、

综合开发实验和旅游度假。 

  辅城根据用地性质组合规划为五个功能区，即行政商务中心区、国际商贸仓储加工区、

综合旅游区、重化工区和临港工业区。  

  第二十三条 环胶州湾发展组团以棘洪滩、上马、红岛、河套、营海、红石崖六个组团

为主组成。规划建设用地总面积 19.5 平方公里，实际居住总人口 20 万人，人均建设用地

98 平方米。规划主体功能为居住、海洋产业、大型机械制造业、农副产品加工和仓储业。 

 

 

               第六章 城市用地布局  

 

  第二十四条 城市建设用地的区位地价等级，采用"地级因素等值线和特菲尔法"规划为七

级，城市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转让时，应参照区位地价等级，结合土地使用性质和强度，确

定合理的土地价格。 

  城市建设应在总体规划图确定的相应性质的用地中进行。道路交通、公共绿地、市政公

用设施用地和文本中有明确要求的用地不得改变用地的使用性质，其他用地可依据分区规划

或详细规划进行合理的用地使用性质置换。 

  第二十五条 城市中心区规划以公共建筑为主体组成，形成一个主中心和五个副中心的

多中心均衡分布结构，是城市发展的核心地区。(1)沿山东路、湛流干路围绕市政府办公区

形成以行政办公、商务商贸为主?quot;城市主中心"，并做为青岛市的中心商务区。(2)沿中

山路、莱州路、馆陶路、胶州路形成以商业商贸为主的主城"西部副中心"。(3)海尔路以东

形成以行政办公、商业、文化娱乐为主的主城"东部副中心"。(4)�自沧口广场沿李沧路至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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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中心形成以商业及综合服务业为主的主城"中部副中心"。(5)在城阳区中心城区形成以行

政办公、商业服务为主的主城"北部副中心"。(6) 在黄岛区的唐岛湾北部形成以行政办公、

商业商贸、文化娱乐为主的城市副中心，同时做为"辅城中心"。 

  第二十六条 商业服务设施规划分为市、分区、社区三个等级，布局形成商贸区、商业

街、社区商业服务网点配套的网络，按照发?quot;大市场、大流通"的战略，积极发展具有

区域性辐射能力的大型专业批发市场和方便群众生活的农副产品集贸市场。 

  １、在"城市主中心"、"西部副中心"、"东部副中心"、"中部副中心"、"辅城中心"建设

形成 5 个市级商贸区。 

  ２、在台西、龙山地下、辛家庄、901 工程、台东、浮山后、海云庵、小村庄、水清沟、

振华路、麦岛、朱家洼、"北部副中心"、黄岛、�新街口西建设形成 15 个分区级商业街区。 

  ３、结合分区规划和详细规划布置建设社区级商业服务网点。 

  ４、大型专业批发市场规划按生产资料市场和生活资料市场两大类进行建设。崐 

  (1)生产资料市场以建设批发市场为主体，规划在城阳一带结合公路主枢纽集中建设金

属材料、化工、橡胶、建材、机电等大型专业批发市场，形成现代化的生产资料信息交流和

交易中心，建立连通全国以及世界的市场信息网络。扩建完善小白干路的汽车贸易中心。结

合前湾港煤码头建设燃料批发市场。城阳以南的主城区和辅城中心城区内不再发展大型生产

资料批发市场。 

  (2)生活资料市场规划在抚顺路、城阳、李沧形成蔬菜集散中心；在小港、沙子口、上

马、积米崖形成 4 个水产品批发市场；在山东路中段形成电子产品市场；在 901 工程、902

工程和火车站地下商业街形成小商品批发市场。 

  ５、新建居住区按每 2 万人一处的规模设置农副产品集贸市场，不得占用道路设置集贸

市场，现有占路市场应于 2000 年前全部"退路进室"或"退路进场"。 

  第二十七条 金融设施规划分为区域、市、分区和社区四个等级，在"城市主中心"即中

心商务区内集中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形成相应规模的国内外金融机构建设发展区。在主城

"西部副中心"内建设市级金融区。在各分区级和社区级中心建设相应等级的金融服务网点。 

  第二十八条 行政办公机构规划主要在城市主、副中心区内相对集中布置。市级行政中

心在"城市主中心"内完善建设；区级行政中心规划为：市南区位于湛流干路、徐州路交口处；

市北区位于海信立交桥附近；四方区位于鞍山二路；李沧区位于李村城区；城阳区位于城阳

中心城区；崂山区位于李山东路以东、金家岭南；黄岛区位于唐岛湾北岸。 

  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办公建筑，结合社区中心统一设置。其他性质的办公建筑在规划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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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公共建筑用地或可置换的用地内布置。 

  第二十九条 文化设施规划分为市、分区、社区三个等级。在"东部副中心"建设市级文

化艺术中心和博览中心；结合文化遗址、旅游景点建设市级专业系列博物馆、美术馆等文化

设施；扩建市级图书馆；完善分区级文化馆、图书馆及其他文化设施；结合居住区配套建设

社区级文化俱乐部、图书室、老年和少儿活动中心、多功能影剧院。不得挤占挪用文化设施

用地。  

  第三十条 体育设施规划分为市、分区和社区三个等级。在海尔路西侧建设市级体育中

心，在城阳、老虎山、辛安建设三个市级体育副中心；在团岛公园北建设市南分区体育中心；

在新兴体育馆东南侧建设市北分区体育中心；在开平路以南、周口路以西建设四方分区体育

中心；以现沧口体育场为基础建设李沧分区体育中心；崂山分区、城阳分区、黄岛分区的体

育中心，结合市级体育中心、副中心统一布置；社区级体育中心结合居住区的建设分别按规

定设置。 

  改造现有的体育场所，完善配套设施。规划扩建第一体育场、海泊河体育场、台东体育

场、李沧体育场；完善建设第一、二、三、六、石老人、仰口、薛家岛、红岛海水浴场；在

唐岛湾建设大型综合性航海运动中心。严禁占用体育设施用地建设其他项目。 

  第三十一条 医疗卫生设施规划分为市、分区、社区三个等级，主要结合人口分布和居

住区布局配套建设。在高科技工业园海尔路中段新建一所现代化的医疗科研中心；在第六人

民医院内新建卫生防疫、监测中心；在城阳中心城区南部、崂山区金家岭分别新建两所区级

综合医院；改建第七人民医院、青岛市急救中心、第三人民医院、市口腔医院；建立健全市、

区两级康复医疗和老年病防治机构；结合居住区配套建设社区级医疗、防疫和保健中心。  

  第三十二条 教育设施规划完善麦岛高教区的建设，在黄岛抓马山南侧预留高教区发展

用地；完成吴石路南侧和朱张路西侧的专科教育区建设；新建居住区的中小学建设必须符合

国家规范标准并与居住区建设同步完成，旧区改建时，应解决合理就学半径内的中、小学容

量。严禁占用教育设施用地建设其他项目。 

  第三十三条 科技设施规划继续完善"一园一区一街"的科技用地布局，积极开发建设科

技项目，以海洋科研为主体，结合产业开发形成科工贸协调发展体系。在高科技工业园建设

综合科研开发机构，在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科技试验区，在辽宁路建设科技贸易街。继

续建设小麦岛海洋科研基地。改造完善现有的科技机构，鼓励科研机构通过用地置换在"一

园一区"内相对集中地进行建设发展。 

  第三十四条 居住区规划分新区建设和旧区改建两部分。主城的新建居住区主要向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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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辅城的新建居住区主要向西部和南部发展。规划红岛发展组团作为远期城市居住区的

发展用地。至 2010 年人均居住面积为 12 平方米，住宅总建筑面积为 5481.6 万平方米，人

均居住用地面积为 24.8 平方米，居住建筑用地面积为 76.88 平方公里，约占城市建设总用

地的 28.8%。 

  至 2010 年规划新建 15 个居住区：夹岭沟洪山坡居住区、浮山后一、二、三居住区、高

科技工业园一、二居住区、老虎山北居住区、城阳一、二、三居住区、辛安一、二居住区、

珠山一、二居住区、薛家岛居住区。旧居住区的更新改造应按规划集中成片有计划、有重点

地进行，重点是改造棚户区和提高住宅成套率。 

  第三十五条 工业区规划以适应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能源综合利用率、

降低环境污染、建立良好的分工协作的关系为原则，规划布局为：  

  １、主城工业区主要沿西海岸和高科技工业园北部布置。沿西海岸工业区重点进行技术

改造和更新，降低能耗指标，满足环境保护要求，结合工艺改造改建厂区，降低建筑密度，

提高工业建筑容积率和景观效果，形成集约化发展的现代工业区域；高科技工业园北部布置

高新技术产业区，以电子、通信设备、医疗器械、生物制药为主，凡进入该工业区的生产项

目必须符合高新技术产业的认证。 

  对老市区内的 22 个污染企业进行整体搬迁或转产，其他无污染企业应结合旧区改造调

整用地，形成规范化的工业街区。  

  ２、辅城工业区主要在黄岛北部布置石油化工及相关工业；在环前湾港地区布置临港加

工工业和修造船业；在经济技术开发区内布置高附加值、高技术的现代工业。 

  ３、环胶州湾发展组团的工业区以布置基础工业和原材料工业为主，在棘洪滩、上马镇

北部、营海西北部主要布置大型机械制造工业；在红岛的青黄公路北侧主要布置汽车零配件

制造、海洋化工、家电等工业；在红石崖一带主要布置建材、化工、修船等工业。 

  第三十六条 仓储规划主要根据工业生产和生活供应，结合对外交通设施进行布置。 

  １、主城仓储用地主要布局为：在青岛大港附近布置与港区作业相配套的储运仓库区；

在城阳区的双埠和流亭一带结合公路主枢纽的建设布置转运仓储区，并形成物资流通中心；

在流亭国际机场附近布置与机场配套的保鲜仓库区和仓储加工区；在流亭机场南侧工业区北

部布置生产供应仓库；在工业区内配套布置一定数量的仓储用地；城市生活供应仓库和战备

仓库充分利用地下空间布置。 

  ２、辅城的仓储用地主要布置在前湾港北部和红石崖东南部；在抓马山北部布置油库区；

在保税区内布置保税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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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在环胶州湾发展组团的河套东部、青黄公路以北主要布置城市生产储备仓库；在红

岛、上马、棘洪滩一带主要布置外贸仓库。 

  ４、扩建南泉危险品仓储区，取消沙岭庄危险品铁路专用线，保留发展桃园和下藏危险

品仓库区；搬迁孟庄路成品油库区，保留东山和孤山油库，并逐渐改造至地下，在上马、营

海和抓马山北新建成品油库区。  

 

             第七章 城市上、下部空间利用 

 

  第三十七条 城市上部空间规划的主要内容为：微波通讯空中通道、飞机场净空、城市

架空线路和城市建设用地上部空间。 

  １、微波通讯空中通道规划除保留现有通道外，在主城和辅城不再增加新的空中通道。

规划进入主城和辅城的微波通讯，采用地下光缆形式。 

  ２、飞机场周围地区的空间利用必须满足机场的净空要求。 

  ３、风貌保护区和城市中心区新建各种管线原则上不得在空中架设，现有管线应逐步转

入地下。热力管线、燃气管线不得在空中架设。 

  ４、在城市主要道路、公共绿地上空除必须的城市基础设施在不影响交通、市容和防灾

的前提下可以架空设置外，其他设施不得架空设置。  

  ５、结合医疗救护中心、大型公共建筑等高层建筑的屋顶设置公务性直升机升降坪。商

务性直升机升降坪不得在城市密集地区的高层建筑的屋顶设置。 

  第三十八条 为充分利用城市下部空间、节约城市用地资源，规划积极开发利用城市地

下空间，形成以地下铁路线站为纽带、以人防工程开发利用为主体、以高层建筑、广场、绿

地等设施的地下空间开发为节点的地下空间网络系统。规划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布局结构为：

三线两环连片区。三线指地铁的南北一线、南北二线、东西线；两环为地铁的小环线与南北

半环线；片区指现有的人防工程的 16 个片区以及规划的成片开发利用的地下空间片区。 

  第三十九条 在地下空间主要开发建设交通设施、市政公用设施、综合体和仓储，规划

为： 

  １、地下交通设施： 

  (1)地下铁道：规划南北一线、南北二线、东西线、小环线、�南北半环线五条线路做为

城市主要的客运交通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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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地下停车场：结合人防工程和山体地下空间开发，建设公共停车场。 

  (3)交通隧道：规划小鱼山隧道、太平山隧道、浮山隧道做为主城的交通隧道，远期规

划一条连接青岛和黄岛的海底地铁隧道和一条海底机动车隧道。 

  (4)地下步行道：结合地铁、地下综合体等出入口规划建设地下步行道。 

  ２、市政公用设施：规划结合地铁、人防干道等建设管线走廊；部分市政公用设施站点

利用地下空间设置。 

  ３、地下综合体：规划建设集商业服务、交通、城市防灾等多功能为一体的地下综合空

间，形成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主体。 

  ４、地下仓储设施：结合人防工程规划建设浮山、扩建完善牛毛山、黄山、抚顺路、太

平山等地下仓储设施。 

  第四十条 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竖向层次规划从总体上控制在地表以下 30 米的范围内，

对深层地下空间实行保护控制。地下空间竖向层次分布为：各类市政公用直埋管线在地下表

层－5 米的范围内布置；管线走廊和各类市政公用设施的区域性站点在浅层－10 米的范围内

布置；地下综合体以及结合地下综合体的市政公用设施在次中层－20 米左右布置；高防护

等级的人防工程以及地铁隧道的局部在中层－30 米布置。 

 

            第八章 城市海岸带及邻近海域利用  

 

 第四十一条 城市海岸带及邻近海域由沿海岸线、近岸海域和沿海岛屿组成，总体布局为"

一湾两翼"的形态，一湾即胶州湾，主要是生产性区域；两翼指胶州湾外的东西两翼，主要

是生活游览性区域。 

  第四十二条 城市海岸带及邻近海域利用的主要规划布局为： 

  １、王哥庄东北滩涂为池塘养殖区。 

  ２、自崂山至团岛岸域、红岛南海岸域、黄岛南海岸域及近海岛屿规划为风景旅游度假

区，区内布置一定的渔港和旅游码头。该区域内严格限制第二产业的建设，现有第二产业应

逐步搬迁，区域内的海岸线除军用等特殊用途岸线外，是向公众开放的公共岸线，不得封闭。 

  ３、自团岛至白沙河口岸线、红石崖至显浪嘴岸线布置港口区和工业城镇区。近岸海域

布置海上航运区和海水养殖区，两者发生矛盾时，海水养殖应服从海上航运要求。 

  ４、白沙河口至红岛为工业城镇区。 

  ５、红岛以西至红石崖以北为盐业及滩涂池塘养殖混合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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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浮山湾、长门岩、大管岛为自然保护区中的珍稀与濒危植物保护区。汇泉湾、石老

人为典型海洋自然景观保护区。胶州湾南部及湾口附近海域为禁捕禁养区。 

  ７、在小麦岛、石老人、红岛、太平湾布置海洋科研区。 

  ８、王哥庄河口、姜哥庄近岸海域、燕儿岛近岸海域、团岛北、海泊河口、李村河口、

墨水河口、大沽河口、薛家岛东部海域为污水处理排放区。 

  第四十三条 城市海岸带及邻近海域的开发利用应以《胶州湾及邻近海岸带功能区划》

为主要依据，按 180 个功能区确定的内容进行开发管理和合理使用，在风貌保护区、旅游区、

自然保护区内严禁填海造地，在其他功能区内的填海造地工程必须进行可行性论证。沿南海

岸线第一条城市道路以南的地段只能建设城市公共绿地。 

 

               第九章 城市绿化           

 

  第四十四条 城市公共绿地规划至 2010 年人均面积达到8 平方米，总面积达到 24.8 平

方公里。 

  １、主城和辅城的公共绿地，重点以丘陵山头园林公园为主体进行集生态环境、文化健

身、休闲娱乐为一体的有突出主题的公园建设，在完善现有公园建设的同时，规划将中山公

园、植物园、动物园、榉林公园、青岛山公园、百花园、汇泉广场建设成高标准的青岛太平

山中央公园；将浮山、老虎山、坊子街山、牛毛山、枣儿山、水清沟东山、桃源、高家盘、

大顶山、大涧山建成城市生态山林公园；山头 60 米等高线以上的区域必须进行绿化。在城

阳区、高科技工业园、经济技术开发区各建设一个面积在 25 公顷左右的分区级综合性公园；

结合居住区绿地形成社区小型公共绿地。 

  ２、围绕环胶州湾各发展组团外缘分别建设不小于 100 米的绿化带，形成各组团的绿化

屏障。以公园建设为主体，形成相对独立完善的绿地系统。 

  ３、城市道路和河道两侧建设绿化带，形成联系城市公共绿地、美化城市景观、防护隔

离的绿化网络。 

  ４、沿海岸线规划以滨海公园、游园和山林为绿化主体，以主题绿化、观赏性绿化为特

色进行绿化建设。沿海岸线 500 米范围内的建设用地绿地率不得低于 40%。 

  ５、生产绿地规划充分利用大环境绿化环、防护林地和待开发的沿海园林绿化带开辟新

的苗木、花卉、草坪供应基地。规划将现有的河西苗圃、太平角果园、园艺场各分场等改建

成开放式公共绿地。在惜福镇结合已有的珍奇花卉生产基地和城市大环境绿化环，分别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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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公顷的花卉生产基地和 400 公顷的苗木生产基地。 

  ６、严禁改变城市公共绿地和生产绿地的使用性质。 

  第四十五条 城市生态环境规划由"两山一环"组成，"两山"指紧邻主城的崂山和紧邻辅

城的大小珠山，规划形成以自然景观为主，人文景观为辅的融生态山林与旅游景区于一体的

国家风景名胜区和森林公园。"一环"是在城市规划区北部和西部的区界附近，结合自然地貌、

河道、道路等规划建设 500 米－2000 米宽的绿带，东与崂山、南与大小珠山相连接，全长

约 100 公里，形成融水产养殖、果品、苗木、药材、农林复合经营和风景旅游于一体的城市

外围禁止建设的绿色空间环。 

                 第十章 旅游体系                       

 

  第四十六条 充分发挥青岛市的"城、海、山、岛"有机结合的资源优势，形成观光、度

假、商务、会议多功能的旅游结构体系；完善食宿、娱乐、购物的旅游服务体系；形成航空、

铁路、公路、海运相结合的安全、舒适、便捷的旅游交通网络；建设集"行、住、食、游、

购、娱"六大要素综合配套的现代化海滨旅游胜地。崐 

  规划至 2010 年，国外游客达到 68 万人次/年，国内游客达到 2500 万人次/年，旅游总

量为 2568 万人次/年。 

  第四十七条 旅游体系规划布局分为六大景区： 

  １、前海海滨游览景区：规划以城市风貌保护区的自然、人文景观为主体。�(1)开发建

设团岛海上游园。(2)完善贵州路南海岸、栈桥、小青岛、鲁迅公园、小鱼山海滨景观游览

区的服务设施建设。利用海军博物馆、水族馆、海产博物馆形成海洋文化博览区。(3)合理

保护开发汇泉角、太平角，形成景点区。完善八大关建筑博览区的旅游服务设施建设。(4)

完善电视塔、植物园、中山公园、名人雕塑园、青岛山、太平山、湛山寺观光游览区建设。

(5)以信号山、迎宾馆、龙山地下游乐城和商业街为主形成综合游览区。(6)�在燕儿岛建设

海上旅游基地和国际游船码头。(7)开发小麦岛海洋科学游览区。(8)完成麦岛海洋公园建设。

(9)�开发建设至长门岩等海上诸岛的旅游交通和服务设施。  

  ２、石老人国家旅游度假区：规划以现代化的观光、度假、海上娱乐、会议、影视中心

为主体，建设度假别墅区、沙滩海上游乐区、石老人海洋观光区和以啤酒城、科学城、博览

城、金融城和商贸城为主体的综合游览服务区。 

  ３、崂山风景名胜区：规划以山、海的自然风光为主体，相对集中地建设与自然密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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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旅游观光景点和服务设施；充分开发利用现有的人文文化资源，形成旅游热点；结合环

崂山四个发展组团建设旅游度假和服务区。 

  ４、民俗文化及文物古迹游览线、区：规划保护、开发利用原有的民俗文化场景和名人

故居、文物遗址等历史文化遗产，形成旅游观光线路和景点。  

  ５、薛家岛旅游度假区：规划结合金沙滩建设度假娱乐区，利用丘陵山体建设旅游景区。 

  ６、大、小珠山景区：规划以自然景观为主体，建成生态森林观光游览区。 

  第四十八条 为满足旅游住宿的需要，规划在石老人、浮山湾、汇泉湾、火车站、海港

客运站、黄岛唐岛湾相对集中地建设多档次的旅游宾馆区。至 2010 年，使客房总数达到 20

万间。 

  第四十九条 为突出黄金海岸旅游优势，规划积极建设海上旅游码头，开辟海上观光游

览线路。规划在青岛湾、浮山湾、石老人、红岛、薛家岛建设旅游专用码头，开辟南经竹岔

岛至琅琊台、北经大管岛至田横岛的两条海上旅游观光线。  

  第五十条 规划结合旅游景点、旅游线路建设完善的与景观协调的餐饮、娱乐、交通、

购物等服务设施。 

           第十一章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城市风貌  

 

  第五十一条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以突出青岛市近现代城市文化特色为主题，重点保

护好"九区、八十八个点"等具有较高的近现代文化价值的城市格局和建筑风貌，积极开发利

用人文景观和文物古迹，继承延续好"山、海、城"紧密结合的城市文脉，形成由"一城、九

区、八十八个点"组成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 

  １、一城：指能集中体现城市历史文化特色的南部老城区。规划整体保护传统的城市布

局、路网结构、空间体量、街景对景和城市色彩，保护城市建设与山海自然环境的统一性与

艺术性，严格控制对原有丘陵山体的削减和对自然海岸线的填挖改造。 

  ２、九区：指老城区内的体现一定时代特色的九个传统街区。规划严格保护原有的街坊

特征、环境容量和建筑风貌，完善保护原有的室外环境。 

  ３、八十八个点：指市区的具有文物价值和良好景观的八十八个文物古迹和近现代优秀

建筑。按价值被确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建筑内部结构与外型均不准改变，在划定的保护范围

和建设控制地带内的新建、改建建筑不得破坏保护单位的景观效果，其余近现代优秀建筑的

外型不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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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文化遗产和历史文物古迹：重点是突出文化特色，挖掘历史内涵，营造历史文化氛

围。规划以崂山太清宫景区为中心，结合其他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形成宗教文化体现区；

以海洋公园、水族馆、海产博物馆、海军博物馆、海底水晶宫为中心，形成海洋文化体现区；

以琅琊台为中心，形成历史文化胜地和文化交流中心；对体现城市历史文化的传统节日、传

统手工艺、地方戏剧、饮食风俗、土特产品等进行保护发扬，结合糖球会、萝卜会、元宵会

等传统活动规划建设民俗文化活动场所；加强对名人故居及重大历史事件遗址的保护挖掘和

开发利用，形成浓厚的历史人物、故事环境氛围。  

  第五十二条 城市风貌规划主要从风貌特色分区、建筑高度分区、视线通廊、街景对景、

建筑造型、城市雕塑与小品七个方面进行规定。 

  １、规划风貌特色分为传统风貌区和时代风貌区两个区域。已确定的城市风貌保护区为

传统风貌区，风貌保护区以外的区域为时代风貌区。传统风貌区内的建筑以坡屋顶、红瓦、

黄墙为主要特色，结合点、线、面的保护范围，协调建筑的体量、造型和色彩，继承延续好

该区域的城市文脉。时代风貌区的建筑应充分吸取青岛市特有的建筑与山、海有机结合的城

市设计手法，结合不同地段的自然环境条件，创造具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特征的新的城市风貌。

时代风貌区与传统风貌区衔接的区域应体现风貌融合性和过渡性。 

  ２、规划高层公共建筑相对集中地布置在城市主、副中心区和市、分区级商业中心区内，

高层居住建筑应在居住区内基础设施容量较大的地段集中布置。 

  ３、规划在城市主、副中心区和市、区级行政中心、文化中心、体育中心配套建设开放

式的城市主题广场。 

  ４、规划视线通廊以观山和观海为主要方向，山体周围和沿海岸线的建筑不得对山、海

形成遮挡，山、海周围 500 米范围内的建筑设计必须进行视线景观模拟分析。� 

  ５、规划确定城市主次干道两侧、城市中心、分区中心、社区中心街道两侧、旅游线路

两侧和公共活动较集中的道路两侧的建筑，必须按照城市设计要求创造具有观赏价值的街景

较果。  

  ６、规划共确定 60 个城市对景点，位于对景点上的建筑必须具有较高的造型艺术。 

  ７、结合城市广场、对景点、公共绿地等布置建设高水平的城市雕塑和小品。 

 

                第十二章 旧区更新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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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三条 在开发建设新区的同时，应有计划地进行城市旧区的更新建设和维护，旧

区更新建设应符合"提高环境质量、完善基础设施、优化用地结构、均衡人口分布"的原则。 

  第五十四条 市南区、市北区西部的旧区，重点进行公共建筑配套建设、棚户区和低标

准住宅区改造、规划搬迁企业的用地性质置换和基础设施的扩容更新。四方区、李沧区的旧

区，重点是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改造棚户区和低标准住宅区、结合企业技术

改造更新旧工业区。在主城和辅城内的旧的村庄，应按城市规划逐步进行改建。 

  第五十五条 旧区更新改建应结合基础设施的规划容量和环境容量确定合理的建筑容积

率，合理确定公共建筑密度、严格限制居住建筑密度，协调城市建设群体关系，保证规划的

绿地指标，做到建筑改建与环境改善相一致，为城市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第五十六条 旧住宅区更新改建时，对人口密度过大的地段应进行适度疏解，以符合居

住区规划设计规范的指标要求，切实改善居住环境。 

  第五十七条 旧区更新改建应坚持基础设施建设先行，按规范配套建设，规模容量应具

有超前性。 

                第十三章 对外交通  

  第五十八条 对外交通系统规划由海港、机场、铁路、公路和管道五种交通运输方式组

成，形成以港口为主体的高效、现代化的国际综合交通枢纽。 

  第五十九条 中心港区规划以前湾港区、大港区、黄岛油港区为主体，以沧口水道北港

区、小港区及其它地方港区和专业港为辅助，形成多功能的中心港。近期完成前湾港二期工

程和矿石码头工程建设，开工建设前湾港三期工程和煤码头二期工程，完善改造油码头，完

成大港区技术改造工程，开工建设沧口水道北港区，2000 年海港货物吞吐量将达到 1 亿吨，

其中集装箱吞吐能力达到 150 万标箱。远期逐步扩大前湾港区规模，完善黄岛油港区布局，

2010 年港口吞吐能力将达到 1.5 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能力达到 270 万标箱。规划以胶济

铁路、胶黄铁路、专用道路、管道组成港口的综合集疏运系统。 

  第六十条 机场规划至2000年流亭机场旅客吞吐量约为310万人次，至2010年约为1000

万人次，流亭机场远景规模为年旅客吞吐量 1400 至 1700 万人次，规划扩建流亭机场，配套

建设机场设施，逐步形成以城市快速路、快速轨道交通和准快速公共交通为主的集疏运系统。 

  第六十一条 铁路规划预留胶黄线南伸至日照所需线路和站场用地条件。兰村西编组站

规模为双向三级六场，黄岛编组站规模为双向二级四场。规划即墨、蓝村站设大型铁路货场，

扩建娄山铁路货场。抓紧组织论证远期在城市北部建设铁路主客站的可行性。远景高速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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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站设在城阳。  

  第六十二条 公路规划近期基本形成高速公路和一级汽车专用公路为主要放射线和主要

联络线、以一般性公路为次要放射线和次要联络线的公路网系统。青威公路、烟青公路、青

德公路、济青公路、薛泰公路、青日公路为六条主要放射线，青黄公路和 204 国道为主要联

络线。远期建设新烟青公路，同时沿即墨、胶州、胶南等城镇范围外缘建设外环高速公路，

作为中心城市的过境交通走廊。 

  在城阳、流亭规划建设国家青岛公路主枢纽，市内形成由组织管理中心和客运站场、货

运站场系统组成?quot;一个中心、两个系统"的公路运输布局网络。规划公路运输组织管理

中心设在延吉路，客运中心站在现青岛汽车站的基础上扩建，其它六处客运站场为：客运东

站、客运北站、城阳客运站、红岛客运站、黄岛客运站和薛家岛客运站。货运中心站设在双

元路西侧，其它三处综合性货运站场为：李村河口货运站、高科技工业园货运站和黄岛货远

站。六处集装箱中转站为：萍乡路集装箱中转站、南渠集装箱中转站、小白干路集装箱中转

站、李村九水路集装箱中转站、沙岭庄集装箱中转站和黄岛集装箱中转站。远景逐步将主城

区集装箱中转站搬迁至城阳、流亭转运仓储区。  

  第六十三条 管道运输规划加强现有输油管道的维护管理，抓紧组织山西煤炭至黄岛前

湾港的输煤管道及天然气输运管道的可行性研究。 

              第十四章 城市道路与交通 

 

  第六十四条 城市主干路网的规划布局形态为"纵横干线联两环"，即以主城和辅城南北

向、东西向的快速路和主干路构成的纵横干线，联接环胶州湾快速路和环崂山主干路。主城

城市快速路结构为"三纵五横"，辅城为"二纵三横"，通过跨胶州湾的"一环、一桥、一隧"

将主城和辅城相连接，形成胶州湾东西两岸既相对独立又彼此相通的城市道路系统。 

  规划道路网长度达到 1156.41 公里，道路网密度为 6.01 公里/平方公里，道路面积率为

15.89%，道路网交通负荷能力为 4348.39 万车公里/日。预测至 2010 年，市内机动车拥有量

将达到 35.20 万辆，交通负荷量为 2730.88 万车公里/日，道路网的平均负荷度为 0.63。 

  第六十五条 规划城市道路分为城市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四个等级。 

  １、城市快速路 

  城市快速路主要服务于中长距离、跨分区交通、城市外部相联系交通以及疏港交通，采

用封闭式全立交的道路系统。设计车速 60～80 公里/小时，红线宽度 40 ～6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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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城市主干路 

  主干路主要服务于相邻分区之间的交通以及进出快速路系统的集散交通，与快速路一起

构成城市道路网的主骨架。城市主干路设计车速 60 公里/小时，红线宽度 40～60 米，道路

间距 800～1000 米。 

  ３、城市次干路 

  次干路是城市道路网主骨架的联络线，主要承担分区内部的客货流量。设计车速 40 公

里/小时，红线宽度 24～30 米，道路间距 300～500 米。 

  ４、城市支路 

  支路主要承担工业区、居住区等区街的内部交通。设计车速 30 公里/小时，红线宽度

16～24 米。 

  第六十六条 城市道路交叉口形式根据相交道路的等级和交通流特征进行确定。平面交

叉口重点加强交通管理，实施路口渠化。规划设置互通式立交 50 处，分离式立交结合分区

规划确定。 

  第六十七条 城市广场及公共停车场 

  １、城市广场规划分为交通集散广场和游憩集会广场。规划市级交通集散广场 5 处，面

积 4 万平方米；规划市级游憩集会广场 4 处，用地3 万平方米；区级广场 7 处，用地 2 万平

方米。 

  ２、城市公共停车场规划分为外地入市机动车、市内机动车和自行车公共停车场三类。 

  (1)外地入市机动车公共停车场规划设置在城市的出入口道路和外环路附近，主要停放

外来和过境的货运车辆。规划外来机动车公共停车场 16 处，用地 9.6 万平方米，停车泊位

3200 个。 

  (2)市内机动车公共停车场规划为 70 处、停车泊位 1.92 万个，其中地面停车场约 40

处、停车泊位 1.16 万个，地下停车场 18 处、停车泊位 0.41 万个，停车楼 12 座、停车泊位

0.35 万个。各项建设应严格按规范要求设置相应的停车位。  

  (3)公共建筑、公共活动场所和居住区应按规范设置自行车停车处。 

  第六十八条 城市公共交通规划按照积极发展城市公共交通、适度发展多种客运交通的

原则，至 2010 年使公共交通负担的出行量比重占 76%以上，公共交通方式近期以公共电汽

车、小公共汽车、出租车为主，远期增加快速轨道交通方式。地面公共交通线路网划分为快

速大站线、干线和支线三个等级。快速轨道交通线路规划为一环三线。规划新建公交车场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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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车站 29 处。规划新辟主城至辅城薛家岛的海上轮渡航线，在薛家岛新建轮渡码头及快

速客艇码头。 

                 第十五章 市政公用设施 

 

  第六十九条 给水规划规划自来水平均需水量 2000 年为 97.5 万立方米/日，2010 年约

180 万立方米/日，人均生活用水 2000 年为 190 升/人.日，2010 年为 310 升/人.日。 

  2000 年前建设引黄济青一期挖潜工程、增加引水天数，增加城市供水能力 9 万立方米/

日；完成吉利河---陡崖子水库供水工程，增加城市供水能力 8 万立方米/日；兴建大沽河地

下水库工程，增加供水能力 10 万立方米/日。通过以上工程可增加城市供水能力 27 万立方

米/日，近期需水量和供水量可基本平衡。 

  远期实施跨流域调水工程，规划争取实施国家长江水北调工程滨海线方案，即从江苏通

榆运河起经连云港、日照至胶南铁东水库，为青岛市及山东省东部部分地区提供水源。配合

水源工程的建设，新建洪江河水厂、红石崖水厂、桃园水厂，增加供水能力 120 万立方米/

日，配套建设相应的市区供水管网。 

  应高度重视制约我市发展的主要因素----淡水资源缺乏问题，远期除积极争取国家、省

的远距离跨流域调水工程尽早实现并给青岛供水外，要尽早论证本地小型水源地的开发和现

有水源的挖潜改造工程；加强现有的兼有防洪和城市供水功能的水库运行的科学调度，在确

保安全的前提下，提高城市供水能力；要加强海水供应厂的建设、运行、管理工作，继续提

高利用海水的比重，可用海水取代淡水的生产工艺，要采取行政措施逐步换用海水，规划

2010 年利用海水总量达到 23 亿立方米，日替代节约淡水 30 万立方米；要组织专门力量研

究适合青岛情况的海水淡化工艺和工程；要提高污水回收利用率，划定试点范围建设中水道

工程；要继续大力开展节约用水工作，生产项目立项时要考虑吨水回报率指标。通过工程措

施和非工程措施并举、开源和节流并举的方法，解决部分淡水资源缺乏问题。 

  第七十条 排水规划 

  逐步改变城市污水不经处理直接排放，污染城市环境和近海岸滩的状况。在市区按雨污

分流的原则建设雨污水管道和污水处理厂。市区内各乡镇的污水应就近纳入城市污水系统，

不能纳入的地区应因地制宜，建设相应的排污水系统。 

  １、主城和辅城 2000 年污水量为 89.4 万立方米/日，2010 年污水量 155.2 万立方米/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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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根据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布局方式，按地形将主城和辅城划分为 9 个污水排放与处

理系统，建设大中型污水处理厂 9 座，并配套建设相应的污水转输泵站和污水管网。 

  (2)主城和辅城 2000 年污水处理率达到 50%，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达到 100% 。2010 年

污水处理率达到 90%，还清市区主要河道，改善近海岸滩及海域环境质量。 

  ２、各发展组团建设自成系统的污水管网和处理系统。 

  ３、逐步完善雨水排除系统，提高排除能力。结合旧城改造，将雨污合流管道改造为雨

污分流管道，及时疏通清淤市区雨水沟渠河道，新区建设必须配套同步建设雨水排除系统。

2000 年市区雨水管道服务面积率达到 80%左右，2010 年达到 90%以上。 

  第七十一条 电力规划 

  规划用电量 2000 年约为 99.9 亿千瓦时，2010 年约为 222.5 亿千瓦时，用电负荷 2000

年约为 139 万千瓦，2010 年约为 256 万千瓦。市域范围内 2010 年总用电负荷约为 418 万千

瓦。 

  电源建设以自给平衡为主，省电网调节为辅。2000 年前，完成青岛电厂一期扩建工程

（装机容量为 2×30 万千瓦）和黄岛电厂三期热电工程（装机容量为 2×30 万千瓦），增加

120 万千瓦的发电能力，使青岛市市域电源总装机容量达到 187 万千瓦。2000 年后，完成青

岛电厂二期热电工程，增加 60 万千瓦的发电能力，在红岛建设燃气电厂（装机容量为 2×60

万千瓦），使青岛市域电源总装机容量达到 367 万千瓦，51 万千瓦的缺口争取省电网解决。 

  逐步建成青岛地区 500 千伏电网和相应的变电站，增加青岛电网与省电网的互换能力。

结合青岛电网电源的建设，新建 220 千伏变电站8 座：市中站、高科园站、市里站、中韩站、

双埠站、辛安站、黄岛站、棘洪滩站。 

  扩大城市规划区内的 220 千伏电网覆盖面，逐步取消 110 千伏电网。至 2010 年全部实

现双回供电，市区内 35 千伏以下线路基本实现地下化。 

  第七十二条 电信规划 

  以发展电话业务和非话业务为主线，增加青岛市电信网的综合通信能力，建成具有现代

技术装备、多种通信方式、多功能、安全可靠、优质服务的数字化电信网，基本达到世界中

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2000 年建成并完善以光纤、数字微波和程控交换为主体电信网。市话交换机容量达到

120 万门，电话普及率达到 42%，平均每两户居民拥有一部住宅电话。2010 年市话交换机容

量达到 200 万门，电话普及率达到 65%。至 2010 年扩建增容 10 个电话局，新建 2 个对接局、

38 个电话端局，相应建设电信主干线和配线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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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无线电空域管理，防止电磁辐射污染，保护空域环境。在芝泉山、北岭山、娄山设

立超短波发射区，建立一个覆盖青岛市区的共用网，将现有无线电台纳入网内统一管理，逐

步取消市区内杂乱无序的独立天线塔架。市区内原则上不再增设新的微波通道，规划在高岭

庄附近山头和薛家岛的大涧山各建设一个微波站，通过光缆进入市区，逐步取消市区内现有

微波通道。 

  逐步建成一个有线无线相结合，广播、电视并重的多功能、现代化的广播电视体系。2000

年前建成市广播电视中心。采用光纤技术，实现广播电视共网传输，广播电视同网混合覆盖

率达到 98%以上。大力发展有线电视，至 2010 年使城市居民入网率达到 98%以上，服务性行

业入网率达到 95%以上，为用户开通视频点播、数据传输、计算机联网、可视电话等双向业

务，规划区内的有线电视所有线路全部转入地下，提高传输网络的安全可靠性。 

  设立国际计算机"信息高速公路"节点，利用光纤传输网建成计算机网络系统。建立统一

的、与国际计算机信息网络接口的"信息高速公路"管理中心。 

  第七十三条 燃气规划 

  燃气消费首先保证民用和第三产业用气，其次是工业原料用气和工艺用气。气源规划近

期以人工煤气为主，液化石油气为辅，远期以天然气和人工煤气为主，液化石油气为辅。规

划近期居民气化率达到 95%，远期达到 100%。 

  2000 年建成煤制气二期工程及相应配套工程，使人工煤气的供气能力达到 75 万立方米

/日，在市区东部及黄岛区积极建设多种形式的管道液化气供应系统，远期积极发展管道天

然气供应系统。规划至 2010 年人工煤气供气能力为 75 万立方米/日，天然气约 30 亿立方米

/年（其中含燃气电厂用气量约 26 亿立方米/年），液化石油气 0.8 万吨/年。 

  天然气气源规划两个方案：(1)利用俄罗斯至日照天然气长输管道，将天然气引入青岛

并配套建设相应的贮配系统。(2)在灵山卫建设 5～10 万吨级的液化天然气码头，规模为

200～300 万吨/年，并配合码头建设贮罐区、气化设施以及相应的输配管网。 

  第七十四条 供热规划 

  供热规划的目标是采取多种供热方式发展集中供热，以热电厂供热为骨干，积极发展集

中锅炉房和利用工业余热、燃油锅炉供热，逐步提高民用供热比重，力争使新建居住区、工

业集中区、大中型公共建筑密集区全部实现集中供热，2000 年城市集中供热面积率达 30

％,2010 年达到 50%。 

  规划至 2000 年，完成青岛电厂老机组改造及管网配套工程，建设碱厂热电厂、后海热

电厂及其配套热网，并扩建和新建若干集中热力站。至 2010 年，建设青岛电厂二期发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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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热工程、水清沟热电厂、高科技工业园热电厂及其配套热网等工程，建设约 30 个不同规

模的集中热力站。 

  第七十五条 环卫规划 

  环境卫生的规划目标是城市垃圾全面实行袋装化和密闭式收集方式，分类收集率达到

50%，垃圾粪便清运率和机械化程度达到 100%，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100％，垃圾资源化处理

率达到 70%，特种垃圾焚烧处理率达到 100%，形成合理的环卫设施布局和管理服务体系。 

  １、在湖岛、崂山区、城阳区各建设垃圾中转站一处，日转运能力分别为 2000 吨、300

吨和 1500 吨。 

  ２、在城阳区河套镇小涧西建设一座大型垃圾处理场，用地面积 126 公顷；在黄岛抓马

山北建设一座垃圾填埋场，用地面积 19.6 公顷。 

  ３、按照商业街 50 米、交通干道 80 米、一般道路 100 米的间距设置废物箱。规划新设

置废物箱市内四区 5000 个、崂山 3400 个、黄岛区 2860 个、城阳区 700 个。 

  ４、逐步取消垃圾方箱，建立袋装化垃圾收集系统，特种垃圾采用设有识别标志的密闭

容器收集。 

  ５、公共厕所按规范确定的间距和密度进行建设。大型公共建筑、主要街道两侧的商场

应建设部分附属式公共厕所，新建公共厕所不得低于二类标准，在主要交通干道、繁华地区

和公共场所设置部分无障碍厕所，遇重大活动和旅游旺季时，临时设置移动式厕所。规划新

建公共厕所市内四区 182 座、崂山区 83 座、黄岛 165 座、城阳区 49 座。 

  ６、车辆冲洗站宜与公共厕所、环卫车辆停放点、加油站等设施结合建造，冲洗站应设

污水沉淀池，沉淀清水循环使用。规划建设车辆冲洗站市内四区 8 座、崂山区 4 座、黄岛区

3 座、城阳区４座。 

  ７、环卫清扫保洁职工作息场宜结合公共厕所、垃圾转运站每 1～5 万居民建设一处，

面积不小于 60 平方米。规划新建作息场市内四区 50 处、崂山区7 处、黄岛区 10 处、城阳

区 12 处。 

                第十六章 城市环境保护  

 

  第七十六条 环境保护的目标是：到 2000 年，全市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加剧的趋势得到

有效的控制，全市生态环境和城市环境质量有所改善，全市所有的工业污染源要达标排放，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要控制在国家规定的排放总量指标内，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好于三级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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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地面水和近岸海域环境质量按功能分区分别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到 2010 年全市生态

环境和城乡的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城乡环境清洁、安静、

生态良性循环。 

  第七十七条 环境保护规划为： 

  １、加强工业污染的防治，以防治大气污染和水污染为重点，兼顾固体废物、噪声和其

他污染，对污染严重就地改造治理不具备条件的企业实行关、停、并、转。2000 年，工业

废气处理率达到 100%，工业废水达标排放率达到 100%，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到 75%，

2010 年分别达到 100%、100%和 80%。 

  ２、加强城市大气环境综合整治，调整市区的产业布局，优化能源结构，提高电力和燃

气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积极发展城市集中供热，加大政策措施和环境管理的力度，严格控

制面源污染及燃煤总量，燃煤含硫量 2000 年控制在 1.0% 以下，2010 年控制在更低数量。

到 2000 年大气二氧化硫年排放量控制在 24.5 万吨以下，2010 年控制在 23 万吨以下，市区

大气二氧化硫日均浓度 2000 年降至 0.085 毫克/标立方米，2010 年降至 0.06 毫克/标立方

米，大气总悬浮微粒年日均浓度 2000 年降至 0.20 毫克/标立方米。 

  ３、加强市区污水管道和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到 2000 年，市区建成李村河、团岛和

麦岛污水处理厂和与之配套的污水管网系统，各县级市和郊区都建成或配套完善城市污水集

中处理设施，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 35%，市区河道污染和海域水环境污染得到控制，浮山湾、

沙子口湾等几个污染严重的海湾，环境质量得到改善。2010 年，胶州湾海域的环境质量得

到明显的改善，沧口湾以北海域环境质量可达到水产养殖的水平。  

  ４、强化城市"区域环境噪声达标区"建设，继续对重点噪声污染源进行治理，控制新增

噪声源和社会生活噪声的增加。2000 年环境噪声达标区覆盖率达到 90％,2010 年达到 100

％。 

  ５、提高城市垃圾的清运和处理能力，2000 年使垃圾清运和处理能力达到 100%，2010

年继续保持 100%。定点建设集中焚烧炉或采用废物交换等方式，对危险废物和特种垃圾进

行无害化处理或处置。建成小涧西城市垃圾综合处理厂，建设大型垃圾资源化处理厂，实现

城市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 

  ６、加强水资源保护，重点抓好大沽河水源地的保护工作，对排入大沽河的莱西市的主

要工业污染源进行治理，同时对莱西城区污水实行集中处理，以保证大沽河水源地的水质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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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加强胶州湾及邻近海域的环境保护，严格实施有关法规，限制填海造地的区域，保

证胶州湾水域面积及水体交换功能。 

                 第十七章 城市防灾体系  

  第七十八条 消防规划本着"预防为主，防消结合，远近结合"的方针，统一规划消防站、

消防给水、消防车通道和消防通讯网。 

  1、完善现有的消防站，规划新建 32 个消防站。规划消防站的有效服务范围为 4-7 平方

公里。 

  2、增设公用消防火栓，旧城区着重改变消火栓分布不均衡的局面，新建设地区消火栓

的间距不超过 120 米，同时加强企事业单位场地内的室外消火栓的设置。老市区消防供水全

部形成环状供水，输水管道直径不小于 300 毫米，最不利点的水压不小于 0.2 兆帕，近期着

重解决遵义路地段的环状供水网。在高层建筑集中地区设置环状常高压给水系统。在沿海岸

线一带结合道路堤坝建设设置一定数量的用于消防的海水取水口，以供特殊情况使用。  

  3、提高道路等级，确保消防道路的间距不大于 160 米，提高消防值勤车辆的通过能力。

旧区改建和新区建设时，在适当位置设置街心公园间作城市火灾的避难场所。 

  4、规划建设消防警用直升机场队和水上消防站等特种设施，形成立体消防体系。 

  5、对易产生严重次生灾害的昌乐路油库等灾害源按规划限期迁出。 

  第七十九条 人防规划按照国家确定的一类人防重点城市的标准和"长期坚持、平战结

合、全面规划、重点建设"的总方针，规划至 2010 年人防面积达到 110 万平方米。结合地下

空间的开发建设，重点进行高科技工业园和黄岛区的人防工程建设。新建项目应按规定设置

战时可防空的地下室，规划形成市、区、街道三级指挥通信中心，点、线、面结合的十二个

战斗片和战时交通、医护、消防、防化、储备系统。  

  第八十条 防震规划设防标准为基本裂度Ⅵ度，建设部规定的九类新建工程应按Ⅶ度标

准设防。 

  规划以城市快速路、主干道、港口、飞机场组成抗震疏散救助通道，抗震通道两侧的建

筑必须满足抗震规范要求，清除现有的影响防灾的障碍物，改造沿途的危险建筑物。以居住

区的公共绿地、中、小学操场、集贸市场和邻近的人防工程为近地疏散场所，以城市公园、

山头绿地、体育场、城市广场和地下人防工程为分流疏散场所，市南、市北人口密集地区的

旧区改建应结合公共绿地和人防工程的建设设置近地疏散场所。增加城市基础设施的抗震能

力。通过旧区改造、易燃易爆危险品区的合理布局、抗震消防建设等措施减少地震次生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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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第八十一条 防洪治涝规划按照"全面规划、综合治理、以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

因地制宜、因害设防，并与景观美化相结合。防洪治涝重点地区是河道两侧及城市低洼地区。 

  1、防洪工程设防等级定为二级。防洪标准为：白沙河按 100 年一遇重现期计算，其他

较大河流按 20-50 年一遇重现期计算，较小河流按 20 年一遇重现期计算，暗渠和管道分别

按 5-20 和 1-5 年一遇重现期计算。 

  主要防洪措施： 

  （1）大沽河流域：取直拓宽主河道，修筑加固堤坝。 

  （2）白沙河流域：整修河床、修复缺损护堤，固筑和加高局部险段，清淤清障。 

  （3）楼山河、板桥坊河流域：上游加强绿化措施，对河道及沿线桥涵重新验算设计，

分期实施。结合防洪工程形成河道景观，清理影响泄洪的淤积工业废弃物。 

  （4）李村河流域：彻底根治非法占用河道现象，消除人为洪灾隐患，取直加宽部分河

道，修补河床，除草清淤，完善护堤。  

  （5）海泊河流域：上游以缓蓄为主综合治理，中游重点是疏通河道和美化环境，下游

完成护岸建设，并定期清淤。 

  （6）云霄路河流域：上游进行绿化，对已达规划标准的河段要定期清淤，加强养护，

加大河道的入水能力。对缺乏治理的河段应按规划断面开挖护砌。 

  （7）辛安河流域：按防洪标准重新设计，开挖修筑河道。 

  （8）河道两岸按规划预留 5 米以上的绿带和5 米以上的管理路作为养护和清淤用地。 

  （9）防洪河道与城市道路、公路、桥梁交叉，尽可能采用垂直立交。 

  2、治涝规划优先采取分散就近自流入河入海方式，完善地面收水设施和地下排水系统，

无自流条件区域采取泵站提升。充分利用现有蓄水工程，进一步完善山区截洪沟，减少山洪

危害。  

  3、城市暗渠上只能建设道路、停车场和绿化工程。 

  第八十二条 抗风暴潮工程规划：城市海岸设施必须具备一定的抗热带风暴潮的能力。 

  胶州湾及邻近海岸带防护标准分为重点防护岸段、一般防护岸段和自然岸段三类，建议

规划防护高程如下： 

  （1）大中型码头及其构筑物为重点防护岸段，规划防护高程不小于黄海高程 4.0 米。 

  （2）中小型码头、盐场及一般性的防护岸段，规划防护高程不小于黄海高程 3.5 米。 

  （3）小型渔码头、一般性滩涂养殖生产区，规划防护高程不小于黄海高程 3.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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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特殊功能区，如军事区、旅游区或允许越浪地段根据不同情况设防。 

  以上防护岸段和设施，还应考虑越浪高度。 

                第十八章 城市生活供应基地 

 

  第八十三条 为保证城市生活的基本供应，规划在青岛市行政区域内建立供给基本自足

的粮食、蔬菜、奶、蛋、肉、果品和水产品供应基地。 

  第八十四条 规划市域内保持 29.2 万公顷的粮田面积。各项建设必须严格保护耕地，节

约用地。粮田的分布为：李沧区 113.3 公顷、崂山区 1440 公顷、黄岛区 2647 公顷，城阳区

9120 公顷、胶州市 42353 公顷、即墨市 24806 公顷、平度市 86760 公顷、胶南市 47707 公

顷，莱西市 43340 公顷。 

  第八十五条 规划 2010 年蔬菜年需求量 2.7 亿千克，市域内新建蔬菜基地 680 公顷，使

蔬菜基地总量达到 3644 公顷。新建蔬菜基地的分布为：城阳区城阳镇 60 公顷，惜福镇 20

公顷，红岛镇 20 公顷，流亭镇 13.3 公顷，即墨市灵山镇 66.7 公顷，普东乡 60 公顷，华山

镇 40 公顷，七级镇 33.3 公顷，太祉庄乡 33.3 公顷，胶州市李哥庄镇 133.3 公顷，苑哥庄

镇 33.3 公顷，后屯乡 33.3 公顷，平度市仁兆镇 133.3 公顷。 

  第八十六条 奶、蛋、肉供应基地规划形成以莱西为中心的奶牛重点产业区，以即墨为

中心的肉鸡重点产业区，以平度为中心的肉牛重点产业区，以胶州、胶南为中心的瘦肉型猪

重点产业区，以城阳区等近郊区为中心的蛋鸡重点产业区。 

  第八十七条 果品供应基地规划为：在平度布置以大枣、杜仲、银杏、甜柿、板栗等为

主的五大经济林和 6.6 万公顷的高效经济林间作开发工程，在胶南布置 2.6 万公顷地堰间作

经济林建设工程，在胶州布置万亩银杏园建设工程，在即墨布置"三片三带"4000 公顷经济

林建设工程，在莱西布置万亩日本丰水梨、大扁杏及其他珍稀果品试验开发工程，在城阳布

置 66.7 公顷杜仲和 66.7 公顷茶叶经济林建设工程，在崂山布置 200 公顷茶叶建设工程，在

黄岛柳花泊布置千亩果园建设工程。 

  第八十八条 水产品供应规划为：维修扩建现有 4 处一级渔港，扩建深水码头 1250 米，

建设 5 处市级原良种场，合理布局建设水产养殖基地，在城阳建设一处国家级水产品批发市

场，至 2010 年水产品年供应总量达到 110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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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章 近期建设  

  第八十九条 近期城市建设规划应结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九个五年计划"所确定的

发展目标和建设项目，重点进行主城和辅城的新区开发建设和重要基础设施的建设，旧区重

点进行棚户区改造和用地调整置换，初步形成环胶湾发展组团的雏形，为实现远期规划奠定

良好基础。 

  第九十条 近期城市建设用地规模为 206.27 平方公里，比现状增加 16.7 平方公里，年

平均新增城市建设用地量控制在 3 平方公里左右。 

  第九十一条 规划近期重点建设地区为： 

  １、公共设施建设地区：全面建成市政府及其周围 1.5 平方公里的青岛市中心商务商

贸区；建设高科技工业园行政中心、商贸中心、高尔夫球场；完善石老人海滨度假区和麦岛

海上游乐区、国际啤酒城建设；完善区级行政中心和分区级商业中心建设；进行流亭机场出

入口、火车站、青岛港几个标志性建筑地段的建设；完善中山路商业街改建、进行辽宁路科

技街建设；建设唐岛湾商贸区。 

  ２、居住区建设地区：新建夹岭沟、洪山坡、浮山后、高科技工业园、十梅庵、珠山居

住区；完善福州路、升平路、洛阳路、错埠岭居住区；完成棚户区改建。使住宅建筑总面积

达到 3079.8 万平方米，比现状增加 982.8 万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达到9 平方米。 

  ３、工业建设地区：建设高科技工业园工业区、市北区工业园、黄岛工业区；完成旧区

内有污染工业企业的搬迁，扩建棘洪滩、上马镇、红石崖工业区。 

  ４、公共绿地建设地区：建设美化前海海滨风景旅游带，进行浮山公园、海洋公园、海

泊河沿河公园、老虎山公园、城阳公园、高科技工业园公园、开发区公园建设；进行坊子街

山、牛毛山、双山、水清沟东山、洪山坡的绿化建设；完善城市主次干道两侧的绿化；完成

惜福镇珍奇花卉生产基地和苗木生产基地建设，使公共绿地总面积增加 597 公顷，人均绿地

达到 7 平方米。 

  第九十二条 近期城市主要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建设项目 

  １、城市道路建设：继续完善市区主干道的道路网?quot;九五"期间按照"贯通北线、主

攻中线、修补南线"的战略部署，主要搞好胶州路至福州路快速通道建设，完成鞍山路经杭

州路立交到青黄公路的交通干道建设，打通完善唐山路、福州路、瑞昌路等通道。改善老市

区道路网结构的重大缺陷，对部分路段和交通路口实施改造、拓宽，建设 1～2 座立交桥。

投资约为 22 亿元。 

  ２、城市供水水厂、管网项目建设：建设日生产自来水 30 万吨的净水厂及配套管网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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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投资约为 10 亿元。 

  ３、城市供水水源建设：新建总库容量 1.3 亿立方米的官路水库。投资约为8 亿元。 

  ４、城市排水设施建设：建设完成团岛污水处理厂和李村河污水处理厂及其配套设施，

新增污水处理能力 10 万吨/日。改造旧城区排水管网及泵站，基本形成合理的市区排水系统。

投资约为 6.68 亿元。 

  ５、垃圾处理厂建设：完成日处理垃圾 3 千吨的大型城市垃圾综合处理厂一期工程，

采用堆肥、填埋、垃圾制砖等处理方式。投资约为 3200 万元。 

  ６、城市燃气供气建设：完成煤制气二期工程，新增日供气能力 75 万立方米。投资嘉?.42

亿元。 

  ７、城市集中供热建设：完成发电厂供热改造，新增蒸气供量 400 吨/小时，其中供民

用建筑采暖为 150 万平方米。投资约为 1.78 亿元。 

  ８、公共绿地建设：坚持"八五"期间所采取的多渠道筹资建设绿地的办法，继续将市内

的山林改造为公共绿地，每年平均增加公共绿地面积 70 公顷。投资约为 1400 万元。 

  ９、流亭机场建设：对青岛流亭机场进行扩建，达到年吞吐量 320 万人。�投资约为 12.3

亿元。 

  １０、西元庄至流亭高架桥及流亭至双埠高架路建设：宽 32 米、长 16 公里，投资约为

6.1 亿元。 

  １１、前湾港二期工程建设：扩建万吨级杂货泊位 4 个，集装箱泊位 2 个，新增吞吐能

力 318 万吨。投资约为 11.8 亿元。 

  １２、电力工程建设：完成青岛电厂一期扩建，再增供电能力 30 万千瓦；进行黄岛电

厂三期扩建，新增供电能力 60 万千瓦。新建市中站、中韩站、棘洪滩站、辛安站共4 座 220

千伏变电站。投资约为 58 亿元。 

  １３、电讯工程建设：新建市话分局 9 处，邮电支局所 59 处。投资约为 39.64 亿元。 

  １４、青岛国际体育中心建设：新建容纳 6 万人的体育场一座，建设游泳馆、运动员公

寓及配套附属设施。投资约为 5 亿元。 

  １５、医疗科研中心建设：新建具有 1000 张床位的高水平综合医疗科研中心一座。投

资约为 6000 万元。 

                第二十章 远景规划设想 

  第九十三条 远景城市性质、主体功能与发展目标：随着港口规模的扩大和集疏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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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高，港口在区域中的地位和优势进一步突出；海洋科研进一步加强，海洋产业逐步发展

成为主导产业之一，成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主要力量；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信息业、金

融业和产品中的科技含量比重进一步提高，第三、第四产业所占比例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城

市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成为环黄海地区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重要城市。 

  第九十四条 远景城市总体布局结构在"两点一环"的布局结构基本形成的基础上，环胶

州湾发展组团中的红岛、上马、河套一带因较好的区位优势和用地条件，逐步成为城市新的

集中发展的区域，城市总体布局结构围绕胶州湾形成"青岛、黄岛、红岛"三个集中城区的形

态。 

  第九十五条 远景城市重要建设规划布局为： 

  1、坚持"以港兴城、以城促港"的发展思路，保证充足的港口发展用地。加强前湾港的

集疏运条件建设，在红石崖一带预留充足的输运和仓储建设用地，保护好胶州湾及邻近海域

港口建设的自然条件，预留与港口相配套的陆域建设用地。 

  2、在红岛一带建设集海洋科研和海洋产业于一体的海洋科学城。 

  3、继续实施跨流域调水工程，解决青岛市城市发展所需的淡水资源。 

  4、在红岛一带扩大建设燃气发电厂，保证城市电力供应。 

            第二十一章 城市总体规划主要实施措施  

 

  第九十六条 强化城市总体规划的法律规定性和宏观调控能力，在城市规划区内，严格

按照城市总体规划进行建设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建立完善统一的规划

管理体系和法规体系，提高依法行政水平，理顺各级政府机构在城市规划管理中的职责，以

保障城市总体规划的顺利实施。 

  第九十七条 依据城市总体规划，及时进行分区规划和详细规划的编制，深化细化城市

总体规划的各项内容，有效地指导城市建设。 

  第九十八条 深化城市建设系统，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系统的体制改革，制定相应政策，

吸引城市建设资金，增加城市建设投资渠道，为城市总体规划的实施建立起良性循环的城市

建设运行机制。  

  第九十九条 集中力量加强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尤其是积极争取国家、省的远距离

跨流域调水工程的实现，以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发展制约因素---淡水资源不足的问题，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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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等能源建设，争取建设一批能强化城市主体功能的重大工程项目，为城市总体规划的实

施创造现代化的城市物质条件和雄厚的经济基础。 

                   第二十二章 附则   

   

  第一００条 《青岛市城市总体规划（1995 年－2010 年）》经国务院批准后生效。 

  第一０一条 《青岛市城市总体规划（1995 年－2010 年）》的法律有效组成文件是文本、

图则，参考性文件是说明书、基础资料汇编、专题研究报告。 

  第一０二条 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青岛市人民政府可以对《青岛市城市总体规划

（1995 年－2010 年）》进行局部调整，并报青岛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涉及城市性质、规模、发展方向和总体布局重大变更的，须经青岛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审查同意后报国务院审批。 

 


